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代表名额分配、代表候选人推荐

和代表选举等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全总《关于地方工会和基层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及组成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参照苏州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规模，经市总常委会研究确定，报市委和省总同意，拟定出席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为450名，另安排在苏的全总十六大代表、省总十三届委员，邀请部分市总离退休老同志共20人左右列席大会。

2.根据全国总工会《若干规定》，苏州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拟设委员65人。根据全总组织部《关于各级地方工会换届选举办法的通知》规定：省级以下工会委员会的委员差额率不少于10%的要求，将推荐产生市总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72名，差额7名。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拟设常委13人。苏州市总工会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由市委确定后向代表大会推荐。根据全总关于地方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最多不少于同级工会委员会委员名额20%的规定，市总工会第十五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13名，实行等额选举。

3.为体现代表的先进性和广泛性。450名正式代表的构成比例是：现职工会工作者248名，占55%，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基层工会干部（含兼职主席）；模范、先进人物67名，占15%；科技、管理人员（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约占10%；工会积极分子（不含兼职主席）67名，占15%；生产一线工人23名，占5%。女代表90名，占20%；非中共党员代表90名，占20%；35岁以下代表80名，占18%；新增新兴产业代表22名，并有适当数量的农民工代表。与上次代表大会相比，正式代表的构成主要变化有：（1）代表类别既保持同省工会十三大基本一致，又充分考虑我市镇、街道、开发区和园区工会的实际。增加工会工作者代表23名，增加模范、先进人物代表22名，增加35岁以下代表12名。（2）在代表总数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相应减少工会积极分子代表31名，生产一线工人代表8名，减少女代表40名，同时不设其他代表6名。（3）适应我市经济结构变化，新增了新兴产业代表，取消了外企，民企代表，归侨、台籍代表。

4.正式代表名额的分配，既考虑与上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相联系，又参考了省工会十三大的代表构成，同时又根据苏州工会组织结构变化。具体名额分配是：4个县级市142名，与上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相等；6个区141名，比上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增加9名；产业局（公司）77名，比上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减少17名；部省属单位26名，比上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增加2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30名，比上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减少3名；市属单位13名，与上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相等；市总机关19名，比上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增加1名；其他代表2名。

5.按照“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正式代表人数，差额比例为10%”的规定，全市推荐代表候选人总数为495名，差额45名。差额45名按“凡正式代表4名（含4名）以上的选举单位，都安排差额名额”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是：4个市共18名，其中，张家港、太仓各4名、常熟、昆山各5名；6个区共17名，其中，吴江4名、吴中、相城、姑苏各3名，工业园区、高新区各2名；产业局（公司）10名，其中，市级机关、教育局、住建局、市容市政局、交通局、农委、文广新局、卫生局、创元发展（集团）公司、市属民企工会各1名。

6.各选举单位在讨论酝酿时，既要严格掌握代表条件，又要保证代表结构。推荐代表候选人应包括差额人选名额。代表构成是工会工作者、工会积极分子、劳模先进、管理科技和一线工人不能出现交叉，可以同非中共党员、女代表、35岁以下、少数民族、新型产业和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进行交叉。各市（区）工会主席或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产业局（市级机关、公司）工会主席按工会工作者代表推荐；部省属单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直属单位工会主席原则上按基层工会代表推荐；各镇（街道）、开发区（园区）工会主席（主持工作的专职副主席）按工会工作者代表推荐；村（社区）、行业（楼宇）等工会联合会工会主席或主持工会工作的专职副主席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主席按基层工会代表推荐。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候选人推荐，原则上应受到县级市（区）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市级以上工会表彰的五一劳动奖状、优秀工会工作者，工会主席、副主席不能占用先进模范人物代表、管理科技人员代表的名额。管理科技人员主要是有专业技术职称，有技术成果的对象。

7.推荐代表候选人要以会籍隶属关系所在地产生，各选举单位应根据代表名额和代表类别，召开常委会或全委会或工会主席联席会议进行充分协商，提出分配方案和候选人建议名单；要经所在单位会员充分酝酿，自下而上提出，并征得同级党委同意；要重点了解清楚代表候选人的工作业绩、群众基础、廉洁自律和近期内是否会调整变动等情况。要尽可能优先考虑工会十四大以来市级以上工会表彰的模范职工之家单位和优秀工会工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尽可能优先考虑工会十四大以来受表彰的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尽可能优先考虑工会十四大以来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切实把具有时代性、先进性的代表候选人推荐出来。

8.全市代表候选人推荐工作要求在9月25日前完成，各选举单位于9月25日前，应将代表候选人预报名单和结构表报市总组织部进行预审。为做好代表候选人的预报工作，凡有差额名额的选区，请在9月25日前同市总组织部进行预约，预报时间确定后，各市、吴江、吴中、相城三区由分管主席和组织部长，其他区由分管主席，各局、公司由工会主席到市总组织部进行结构平衡，预报时要带代表候选人名册（预报）、代表候选人分类统计表（预报）书面材料；无差额名额的单位，也应将代表候选人名册（预报）、代表候选人分类统计表（预报）书面材料报市总组织部。经市总预审通过后，方能组织选举，未经市总工会预审通过就组织选举的代表无效。

9.代表以县级市（区）、局（公司）和直属单位为选举单位。市总工会机关的代表，由市总工会分配名额并推荐候选人名单，提交县级市（区）和有关市局（公司）选举产生，不占各选区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各选举单位可以召开代表会议进行选举，亦可召开全委扩大会议选举，全委扩大会议人数应是全体委员数的一倍以上。凡有市总机关十五大代表候选人的选举单位，在选举前，请将选举时间、地点提前通知市总机关十五大代表候选人，除外出、生病等不能参加外，市总机关十五大代表候选人无特殊情况都应到各选区与选举人见面、参加选举。全市正式代表选举工作应在10月中旬完成。

10.选举结束后，各选举单位要认真按照填表说明进行填报代表登记表、代表名册、代表分类统计表及选举结果报告（凡有差额选举任务的选区需上报选举结果报告，无差额选举任务的单位不需要上报）。代表名册、代表分类统计表、代表登记表用电子文档（一律使用word文档）发至苏州市总组织部邮箱（szghzzb@126.com）。代表登记表一式两份（纸张规格为A4）和选举结果报告，经组织盖章后，在10月底前报市总组织部。在市工会十五大召开前，如遇当选代表不能履行代表职责时，应及时向市总组织部报告，当选代表不能用替补方法处理，如代表所在选区无法进行重新选举时，代表名额作放弃处理。

苏州市总工会组织部

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代 表 登 记 表

选举单位            
姓      名                  

年   月

苏州市总工会制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周岁）
	

	民  族
	
	籍  贯
	
	出生地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所属产业和系统
	

	参加工作

时 间
	
	专业技术职称
	
	代表

类别
	

	工  作  单  位

及工会内外职务
	

	主 要

工 作

简 历
	

	获市(区)级
以上先进模范称号
	

	所在

单位

工会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所在

单位

党组织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选

举

单

位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资

格

审

查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备  注
	


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特邀（列席）代表登记表

推荐单位            
姓      名                  

年   月

苏州市总工会制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周岁）
	

	民  族
	
	籍  贯
	
	政治面貌
	

	所属产业和系统
	
	参加工作

时 间
	
	代表类别
	

	工  作  单  位

及工会内外职务
	

	主 要

工 作

简 历
	 

	获市（区）级以上先进模范称号
	

	所在

单位

工会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所在

单位

党组织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资
格
审
查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备  注
	


说明：（1）特邀代表由市总确定，并另行通知；

（2）列席代表指：不是市工会十五大正式代表的市总十四届委员会委员、经审委员和不是市工会十五大正式代表的市总十五届委员会委员、经审委员候选人。
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代表候选人名册

（预 报）

选举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册（预报）

（    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周岁）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备注

	
	
	
	
	
	
	

	
	
	
	
	
	
	

	
	
	
	
	
	
	

	
	
	
	
	
	
	

	
	
	
	
	
	
	

	
	
	
	
	
	
	

	
	
	
	
	
	
	

	
	
	
	
	
	
	

	
	
	
	
	
	
	

	
	
	
	
	
	
	

	
	
	
	
	
	
	

	
	
	
	
	
	
	

	
	
	
	
	
	
	


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候选人分类统计表

（预 报）
上报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代表候选人总数：                           

	分类
	内        容
	人数（人）

	代

表

类

别
	工  会
工作者
	基层以上
	                            

	
	
	基层
	

	
	模 范

先 进
人 物
	全国
	

	
	
	省
	

	
	
	市
	

	
	科技、管

理人员
	科技人员
	

	
	
	管理人员
	

	
	工会积极分子
	

	
	生产一线
职  工
	农民工
	

	
	
	其他一线职工
	


	女代表
	

	35岁以下代表
	

	非中共党员代表
	

	少数民族代表
	

	新兴产业代表
	

	农民工代表
	


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分类统计表

（选举后报）
上报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代表总数：                           

	分类
	内        容
	人数（人）

	代

表

类

别
	工  会
工作者
	基层以上
	                            

	
	
	基层
	

	
	模范

先进
人物
	全国
	

	
	
	省
	

	
	
	市
	

	
	科技、管理人员
	科技人员
	

	
	
	管理人员
	

	
	工会积极分子
	

	
	生产一线
职  工
	农民工
	

	
	
	其他一线职工
	

	按产业
和系统
分  类
	工业
	

	
	交通运输
	

	
	城建、城市公用
	

	
	财贸
	

	
	农林水利
	

	
	矿产地质
	

	
	教科文卫体
	

	
	铁路
	

	
	民航
	

	
	金融
	

	
	党政群机关
	

	
	其他
	


​

	按年龄
	年龄（周岁）
	35岁以下
	

	
	
	36-55岁
	

	
	
	56岁以上
	

	按政治 

面  貌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民主党派
	

	
	
	非党群众
	

	按学历

性  别

分  类
	学  历
	研究生
	

	
	
	大学本科
	

	
	
	大专
	

	
	
	高中（中专、中技）以下
	

	
	女代表
	

	按企业
性  质

分  类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
	民营(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新兴产业代表
	

	少数民族代表
	

	台籍、归侨代表
	


	
	全国
	省
	省辖市
	市（县）、区
	合  计

	党代会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劳动模范
	
	
	
	
	

	五一奖章
	
	
	
	
	

	优秀工会工作者
	
	
	
	
	

	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注：“按产业和系统分类”中的“工业”栏，包括机械、冶金、轻工、纺织、石化、电力、电子、建材、国防邮电、医药等。

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代 表 名 册

（选举后）

选举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册

（    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周岁）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手机号
	备注

	
	
	
	
	
	
	
	

	
	
	
	
	
	
	
	

	
	
	
	
	
	
	
	

	
	
	
	
	
	
	
	

	
	
	
	
	
	
	
	

	
	
	
	
	
	
	
	

	
	
	
	
	
	
	
	

	
	
	
	
	
	
	
	

	
	
	
	
	
	
	
	

	
	
	
	
	
	
	
	

	
	
	
	
	
	
	
	

	
	
	
	
	
	
	
	


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代表团名册

（工作人员用）

××市（区）代表团

年   月

团　长：                              手机号：

副团长：                              手机号：

大会工作人员：                        手机号：

组  织：                              手机号：

文  秘：                              手机号：

会  务：                              手机号：

代表团总人数　　人

其　中：代表　　人，特邀代表  人，列席代表　人，工作人员　人

代表中：男　人，女　人

特邀代表中：男　人，女　人

列席代表中：男　人，女　人

工作人员中：男　人，女　人

	*  *   代  表  团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工作单位及职务
	房间号
	备注

	
	
	
	
	
	
	团长

	
	
	
	
	
	
	副团长

	
	
	
	
	
	
	组长

	
	
	
	
	
	
	副组长

	
	
	
	
	
	
	特邀代表

	
	
	
	
	
	
	列席代表

	
	
	
	
	
	
	工作人员

	
	
	
	
	
	
	

	
	
	
	
	
	
	

	
	
	
	
	
	
	

	
	
	
	
	
	
	

	
	
	
	
	
	
	


注：备注栏中请注明“团长”、“副团长”“组长”、“副组长”、“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工作人员”。

（报告样式）

关于选举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代表结果的报告

市工会十五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根据市委办公室《转发中共苏州市总工会党组〈关于筹备召开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请示〉的通知》（苏办发［2014］  号）精神，分配我市代表名额××名，另市总提名我选区选举代表××名（不占我市代表名额）。

按照市总统一部署，市（区）总工会于××××年×月×日召开全委扩大会，会议代表×××名，选举出席市工会十五大正式代表。选举会议应到代表××名，实到代表××名。提交大会选举市工会十五大代表候选人××名（含差额××名，差额比例为××%）。

选举发出选票××张，收回选票××张（其中：有效票××张，无效票××张，废票××张）。

经选举，当选市工会十五大代表××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

参选代表得票情况（按得票多少排序）：

××× 同意××票，反对××票，弃权××票

××× 同意××票，反对××票，弃权××票

××× 同意××票，反对××票，弃权××票

另选他人：×××，×××，×××

以上报告，请审查。

×××选区工会（盖章）

××××年×月×日

苏州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推荐表

推    荐    单    位                     
姓名                     
委员候选人类别                     
所属产业类别                     
  年

月
苏州市总工会组织部制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年龄
	
	
	

	籍 贯
	
	参加工
作时间
	
	政治
面貌
	
	专业技术职称
	

	学 历
学 位
	全日制教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在职教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工作单位
及职务
	

	主
要
简
历
	


	主    要    表    现

	

	（市、区 级 以 上 ）
何时获何种奖励、称号
	

	所
在
单
位
工
会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
在
单
位
党
组
织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局（公司）党组织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局（公司）党组织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
总
工
会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同  志  简  介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参加工作时间


   政治面貌
专业技术职称


   先进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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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总工会第十五届经费审查

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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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注：简历要写明起始年月，时间要连贯；职务要写全，除工会职务外，党、政、人大、政协等都要写。
各类表格名册的填写说明

一、关于代表组各类表格填写

（一）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登记表

1.选举单位：以会籍隶属关系所在地，填写选举的市（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市总机关分配到各地选举的代表，填写所在选举单位工会。

2.姓名：填写户籍登记所用的姓名。

3.填写日期：选举之前的时间。

4.出生年月（周岁）：年份一律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一律用2位数字表示，如“1965．06”。年龄(周岁)，按公历计算到2014年12月底（换届时间）。

5.民族：填写全称，如“汉族”、“回族”等。

6.籍贯：祖籍所在地，按户籍登记填写。

7.出生地：本人出生的地方。地名均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要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

8.政治面貌：指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非党群众。党派要写全称或比较规范、清楚的简称。如 “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是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非党群众”填写“群众”二字。

9.学历学位：填写最高学历和最高学位。

10.所属产业和系统：分为：工业（含机械、冶金、轻工、纺织、石化、电力、电子、建材、国防邮电、医药等）、交通运输、城建及城市公用、财贸、农林水利、矿产地质、教科文卫体、铁路、民航、金融、党政群机关等。按代表工作单位所属产业填写。如钢铁厂的厂长、工会主席、工人、医务人员、职校教师等都填写“机冶石化”。乡镇以上地方党政干部和工会干部都填写“党政群机关”。

11.参加工作时间：由组织人事部门确认，填写格式：年份4位数字、月份2位数字。

12.专业技术职称：填写国家认可的专业技术职称。

13.代表类别：分为工会工作者、模范先进人物、科技管理人员、工会积极分子、生产一线职工。代表有两种以上身份的，（如：某企业一线装备工人，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确定代表类别时，只能确定一项身份当选代表，代表类别不能重复统计。代表所获得的荣誉在先进荣誉称号栏目中统计。

14.工作单位及职务：（1)要写全称或比较规范的简称。(2)职务要填写现任职务(特邀代表没有现职的可注明曾担任的最高职务)，兼职较多的，可填写主要职务。(3)填写职务顺序的原则是，按职务高、低，实职、虚职，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顺序填写。

15.主要工作简历：从参加工作时起填写。

16.市级以上先进模范称号：凡获得市（县）、区级以上劳模称号的代表，需填写获得荣誉称号的时间及层次。

代表中，凡是一人获得两项以上荣誉称号的，在登记表中可写全，但在统计时，只统计最高荣誉称号。

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表彰会议，中央和地方表彰授予先进模范称号的名称不一样，有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先进科技工作者等，按享受劳模待遇的层次，分别统计在相应的栏目中。中央各部、委表彰授予的先进模范称号，凡属政府认可，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的都统计到省部级劳模栏中。

有关劳模认定不清楚的，可请市总和各单位负责劳模工作的部门帮助认定。

市级“五一劳动奖章”和市级以上“优秀工会工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称号填写在“备注”栏。

17.备注：填写县级市（含）以上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获得的市级以上优秀工会工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称号，以及“归侨、台籍” 人士。

18.市总机关推荐到各单位参加选举的市总十五大代表候选人，请各单位统计在本单位代表数内，按代表名册各项要求填报。这部分人员的代表登记表，由市总组织部负责提供。

19.登记表由本人所在单位工会组织填写，并按人事管理权限、经组织人事部门确认后上报。

20.登记表纸张规格A4,共2页，一张纸正反面印制。上报市总一式两份，市总留存一份，返回本人存档一份。

21.特邀代表由市总确定，另行通知。

22.列席代表指不是市工会十五大正式代表的市总十四届委员会委员、经审委员和不是市工会十五大正式代表的市总十五届委员会委员、经审委员候选人。

（二）关于代表类别界定
１.工会工作者：指专门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包括在工会各级领导机关中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会管理的工作人员；在工会基层组织中专门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工会工作者”栏目中的“基层工会干部”主要指在企事业工会专门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基层以上工会干部”主要指在乡镇、街道（开发区）（含）以上工会及产业（系统）工会专门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

由于目前非公企业占基层工会比例超过90%，非公企业95%以上的工会主席为兼职。因此，各地在推荐代表类别时，可将现任基层兼职工会主席放到工会工作者类别。

２.模范先进人物：代表所获得的荣誉称号必须是享受县级市、区（含）以上劳模待遇，其他表彰不在列。

3.科技、管理人员：在企业、事业等基层单位专门从事科研、技术或管理工作的人员，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

4.工会积极分子：工会积极分子是指不脱离生产（工作）岗位又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其范围包括不脱离生产（工作）岗位的基层工会委员会兼职副主席、委员，经费审查委员会和女职工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分工会正副主席、委员，工会小组长等；对那些不担任某项具体工作，只是一般地参加工会举办的活动的人员不能称为工会积极分子。

５.生产一线职工：指在企业、事业等基层单位不担任中层以上领导职务，直接从事生产、技术、科研、教学等工作的人员，如工人、技术员、教师、医生、护士、演员、运动员等。

6.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
二、市总“两委”委员候选人推荐表填写

1.推荐表的封面填写

⑴委员候选人类别为4类，工会工作者、模范先进、工会积极分子、其他，工会工作者、模范先进、工会积极分子均有可能交叉，请按分配的结构要求填写即可

⑵所属产业系统类别的填写与代表推荐表相同。

2.学历学位的填写

委员、经审委员候选人推荐表中的“学历学位”按规定分为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两类。 
(1)“全日制教育”：填写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的最高学历；“在职教育”栏填写以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的最高学历。“毕业院校系及专业”栏填写与学历相对应的毕业院校、系和专业。

(2)在党校学习获得学历的情况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民教育学历，其中：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的，填入“全日制教育”栏；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填入“在职教育”栏。另一类是党校学历，均填入“在职教育”栏，并在研究生、大学或大专学历前加“中央党校”或“省(区、市)委党校”。

(3)1970--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前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填写“大学普通班”学历。

(4)接受学历教育“结业”或“肄业”的，应予注明，如；大学结业、研究生肄业等。

(5)高中及以下学历，“毕业院校系及专业”栏不填写。

(6)获得学历同时也获得学位的。应同时填写，并写明何学科学位。

	学历

学位
	全日制教育
	大学理学学士
	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XX大学XX系XX专业

	
	在职教育
	
	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7)获得学历但没有学位的或以同等学历攻读并获得学位的，按获得的学历或学位如实填写。如果一个人同时有这两种情况，且分别为其最高学历、学位，则这两种情况均填写。如，通过在职学习，先获得研究生学历(没有学位)，后又以同等学历攻读学位，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则在“在职教育”栏中填写“研究生经济学硕士”(在一栏中分两行填写)，“毕业院校系及专业”栏相对应地要将两个毕业院校、系及专业填入。

	学历

学位
	全日制教育
	大学工学

学士
	毕业院校系

及专业
	XX大学XX系XX专业

	
	在职教育
	研究生

经济学硕士
	毕业院校系

及专业
	XX大学XX系XX专业

XX大学XX系XX专业


(8)以上学历、学位中，涉及国民教育学历、学位，需有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学历证书、国务院授权的高校或科研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以及按规定应进入个人档案的相关材料；涉及国外学习取得的学历、学位，按其培养规格、学习年限、学业成绩或学分，比照我国高等教育相应层次的培养要求，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证；涉及党校学历需有党校颁发的学历证书以及按规定应进入个人档案的相关材料。

3.简历的填写

“简历”从参加工作时填起，大、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工作的，从大、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留校待分配的，待分配时间应另段填写“留校待分配”。简历的起止时间填到月(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用 2位数字表示)，前后要衔接，不能空断(因病休学、休养、待分配等都要如实填写)。“某年至某年”之间用横杠连接，不用“至”字。党内职务以各级党委批准任免的时间为准；行政职务(人大、政协及人民团体的领导职务)以行政任免或有关会议通过或选举的时间为准；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一并任免的，可按党内批准的时间合并填写。在大、中专院校学习的经历，要填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在某院校某系学习，院校、系及专业要填写毕业时的名称。工作简历要按照干部在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分段填写。区前面均应冠以市名，地名或行政区划发生变化的，填写当时的地名或行政区划名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受迫害或下放劳动等情况应单写一段。参加过党校或行政学院学习三个月以上的，在职攻读学历、学位的，临时离开工作单位连续半年以上及到基层挂职锻炼的，均应在本简历段后注明。上述情况跨两个及两个以上简历段的，应在该经历结束所在简历段后另起一行注明。工作单位和职务要写比较规范的简称。凡担任过上级和本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上级和本级人大常委会委员、代表，上级和本级政协常务委员、委员的，需在简历的最后隔行另段填写。

4.关于本人签字确认表。该表为“两委”委员候选人推荐表相配套的一张表，表内个人基本信息和简历要与推荐表内容一致。简介内容以主管人事部门档案为准并由主管人事部门和本人盖章、签字确认。凡本人认为表中相关内容需要修改的，必须征得主管人事部门同意后方可修改。

三、要求及联系方式

1.所有上报表格一式两份，盖章后上报。

2.所有上报名单、名册用统一下发的电子版格式上报。市工会十五大的各类表格样式请到苏州市总工会网站的资料中心或公告栏下载。
3.各类表格、类别上报前有不清楚的及时请示，凡因报错类别而影响到名额分配的，市总不再补充调整名额，各单位自行负责。

4.市总组织部工作群号不变，各单位要定期收看群信息，有什么问题也可即时在群中发布；各单位需要上报的电子材料、表格，均发送到市总组织部邮箱：szghzzb@126.com。市总组织部联系方式：0512-65245017。
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组织工作完成时限进度表

	序号
	内    容
	完成时间

	1
	代表结构平衡(预报名册、分类统计表)
	2014年9月25日前

	2
	代表选举（代表分类统计表、选举结果报告、代表登记表一同上报）
	2014年10月中旬前

	3
	代表名册（电子版）
	2014年10月底前

	4
	代表团名册（电子版）含特邀、列席代表名单
	2014年11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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